
证券代码：

600321

股票简称：国栋建设 编号：

2012-025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王春鸣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全票通过了《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银

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为

规范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结

合实际情况，制定《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银行

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６

证券简称：冀东装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号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预计的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

，

３３３

万元

－１

，

６２９

万元 盈利：

５

，

２８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０．０６

元

－０．０７

元 盈利：

０．２３

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

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

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

，

５７０

万元

－１

，

８６６

万元 盈利：

２

，

１５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０．０７

元

－０．０８

元 盈利：

０．０９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第三季度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形势和下游水泥行业持续缓建影响，产品销

量和价格同比下滑；另外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部分产品处于开拓阶段，未形成收入，从而

造成公司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７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 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４５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７００

万元 盈利：

９１５．３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３－－０．０４

元 盈利：约

０．０１

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受宏观经济下行及外围需求疲软影响，公司部分产品销量和单价出现下滑，出口形势

和毛利水平较预计严峻；

２．

公司自去年下半年起进入天然气产业，项目开发较多，培育期发生的各项费用影响公

司当期利润。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

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０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５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约

８

，

９００

万元

－２

，

７６３．２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９７

元

－０．０３

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约

３

，

１００

万元

－１

，

７５９．６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３４

元

－０．０１９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控股发电企业上网电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上调，影响

２０１２

年火电主业毛利同比增加，同

时公司对参股公司投资收益亦同比增长，因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同比实现扭亏。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情况请以

２０１２

年

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９

证券简称：绵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８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预计较上年同期下降

８５％

至

８９％

盈利：

１４

，

９３５

万元

预计盈利：

１

，

６００

万元至

２

，

３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预计盈利：

０．０５

元

／

股至

０．０８

元

／

股 盈利：

０．５０

元

／

股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预计亏损：

７０

万元至

７７０

万元 亏损：

１

，

２２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预计亏损：

０．０１

元

／

股至

０．０３

元

／

股 亏损：

０．０４

元

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公司受让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８１％

的股权，此交易属于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合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的规定，公司在编制比较会计报表

时，调整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报表的上年同期数。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上年同期，公司子公司成都天府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因收回大额应收账款、转回计提的大

额资产减值准备，导致公司去年利润基数较大，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公司无类似大额收益；公司下

属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销售仍在进行之中，但尚不满足结转利润条件，餐饮业务处于初创期，

尚未产生利润，故本期业绩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前述财务数据为本公司初步核算的预测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０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１５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４０

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４９９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０２

常州市泓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００＊＊＊＊＊２９０

朱明

５ ００＊＊＊＊＊８７７

朱峰

６ ０１＊＊＊＊＊９９３

周叙元

７ ０１＊＊＊＊＊０２２

周康直

８ ０１＊＊＊＊＊３６２

胡金花

９ ０１＊＊＊＊＊４８９

金源苏

１０ ０１＊＊＊＊＊０２８

范沛菁

１１ ０１＊＊＊＊＊６７９

朱弘

五、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２

、咨询地址：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６２８

号

３

、咨询联系人：王正庄 张大伟

４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８１７７５９

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８１７４６２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３

证券简称：盛达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扭亏为盈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约

２５

，

５００

万元至

２９

，

５００

万元 亏损：

－６７２．２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５０

元至

０．５８

元 亏损：

－０．０４８

元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

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

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约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至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亏损：

－２１８．７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２２

元至

０．２８

元 亏损：

－０．０１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及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原因

系：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有色金属矿业采选，公司产品银、铅、锌精粉占据着产业链的上游，

市场竞争优势明显，产品盈利能力较强，使得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大幅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０３

公司简称：盛达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交易对方北京

盛达振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盛达”）、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烨投

资”）、王彦峰、王伟，就置入资产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都矿业”）采矿

权许可证变更及技改扩能事项做出了承诺：“根据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生产规模变更对评估结论影响的专项说明》， 置入资

产在矿山服务年限内若均按

６０

万吨

／

年的证载生产能力评估，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３８

，

５５６．６０

万元， 较本次交易置入资产评估作价

２８５

，

９５２．７０

万元， 相差

４７

，

３９６．１０

万元。 若银都矿业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未能取得变更后采矿权证及未能完成技改扩能至

９０

万吨

／

年， 交易对方承

诺上述差额对应的认购股份

６２

，

８５４

，

５５０

股， 由上市公司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并予以注

销。”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银都矿业采、选矿年产

９０

万吨扩建项目，经克什克腾旗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审查，赤峰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批复同意该项目通过安全

设施竣工验收。至此，银都矿业该项目已取得全部达产手续，同时根据相关部门批复试生产

全部达到设计要求，已具备年采、选矿

９０

万吨的生产能力，可以按年生产规模

９０

万吨组织生

产。

公司控股子公司银都矿业年产

９０

万吨采矿许可证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已取得，本次完成技

改扩能至年产

９０

万吨后落实了《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中有关

承诺事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

２０１１－０３８

号公告），现相关方已全部履行本项承诺。该技改扩能达产事宜将会对本公司

经营业绩和收益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０３

股票简称：盛达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了七届七

次董事会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通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

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通讯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１

、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为：朱胜利先生、赵满堂先生、宫新勇先生、王海先生、王伟先生，

朱胜利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２

、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为：周一虹先生、何志尧先生、高新才先生、赵庆先生、杨楠女士，

周一虹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３

、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何志尧先生、赵满堂先生、朱胜利先生、高新才先生、赵荣春先

生，何志尧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为：高新才先生、朱胜利先生、周一虹先生、赵荣春先生、杨

楠女士，高新才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详细内容请查阅与本次董事会决议一同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详细内容请查阅与本次董事会决议一同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上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四、审议通过《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办法》的

议案；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办法》详细内容请查阅与本次董事会决议

一同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特此公告。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云内动力 证券代码：

000903

编号：董

2012-031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四川中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汇实业

"

）转让所持有的云内动力达州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达州公司

"

）

51%

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召开的云内动力

2012

年第三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本次交易已取得昆明市国资委 《关于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云内动力达

州汽车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昆国资复【

2012

】

241

号）

一、交易概述

1． 2012

年

9

月

3

日，公司取得昆明市国资委《关于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云

内动力达州汽车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昆国资复【

2012

】

241

号），同意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子公

司云内动力达州汽车有限公司

51%

股权，并在昆明泛亚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公开转让。

2

、

2012

年

9

月

3

日，公司与昆明泛亚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签订了《产权转让委托合同》，委托

昆明泛亚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达州公司股权。

3

、

2012

年

9

月

6

日至

2012

年

10

月

9

日，昆明泛亚产权交易所按股权转让规定对公司持有的达

州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公告，公告转让价格为

2,550

万元。

4

、截止

2012

年

10

月

9

日，公告期满

20

个工作日，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四川中

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该意向受让方在公告期限内按照公告要求提交了受让申请及相关资料，

完成了报名手续。

5

、

2012

年

10

月

10

日， 四川中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昆明泛亚产权交易所对公司持有的达

州公司股权公开摘牌，并与公司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

6

、中汇实业为公司非关联法人，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四川中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系四川恒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新达泵业有限责任公司

等法人的集团母公司，其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注册地为四川省达州市，办公地为四川省达州

市，营业执照号为

511700000035724

，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服务，项目投资、商

务信息咨询服务，销售五金交电、建筑及装饰材料、钢铁等。旗下的公司经营范围涵括了地产、

金融、机械装备、物业服务等。其主要股东为自然人艾文，持股比例

95%

；

2．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

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云内动力达州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由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高

特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组建，注册地为四川省达州市，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汽车、农用运输车、运输型拖拉机、筑路机械、汽车配件；汽车、农用车及

整车零部件进出口业务、柴油机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等。目前，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持

51%

股权，深圳市融元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

49%

股权。

2

、标的资产概况

（

1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3

月

1

日出具的

2011

年度《审计报告》

（中审亚太审

[2012]020048

号），

2011

年，达州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2834.71

万元，营业利润

-3208.74

万元，净利润

-3190.11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4.99

万元，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达州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7,017

万元， 总负债为人民币

15,632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8,615

万

元，应收账款总额为

352.26

万元；

（

2

）

2012

年

1-6

月， 达州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1169.64

万元， 营业利润

-530.41

万元， 净利润

-

527.23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6.17

万元，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达州公司总资产

为人民币

5880.43

万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15023.03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9142.60

万元，应收账

款总额为

105.18

万元；（未经审计）

（

3

）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6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北京亚超评

字（

2012

）

02040

号），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标的企业云内达州公司总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14,

084

万元，负债评估值为人民币

15,632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1,547

万元。

3

、公司转让所持有的达州公司

51%

股权，该部分股权无涉及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

其他重大争议事项。按照达州公司股东会决议，本次股权转让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放弃

优先受让权，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达州公司股权。

4．

截止目前，公司未有向达州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达州公司理财的情况，除正常货款结算

外，达州公司未有其他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5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达州公司账面负债总金额为

15633

万元，其中对公司债权、债务总

额合计为

10466

万元（其中，应付票据

9938

万元，应付账款

631

万元，预付账款

13.5

万元，其他应

收款

90

万元）。按照公司与四川中汇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四

川中汇承诺按双方约定继续承接达州公司债权债务。

四、挂牌转让价格、价款支付时间和方式

1

、转让价格：鉴于本次股权转让达州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负，不能准确反映达州公司实际

价值，故无法以净资产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谈判依据。在综合考虑达州公司品牌、技术、专

利及员工团队价值等的基础上，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公司以达州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作

为作价依据，最终确定本次股权挂牌价格为

2550

万元（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51%

持股比例）。

2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公示期内仅征集到一个符合受让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故按照产权转

让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最终交易价款即为挂牌价

2550

万元。

3

、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付清。交易价款通过昆明

泛亚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资金监管账户进行结算。

4

、昆明泛亚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收到四川中汇支付的交易价款，经确认后，按相关批

复书面通知将交易价款扣除委托交易相关费用后划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五、转让后的人员安置方案

1

、本次交易为股权的整体转让，在转让后，达州公司仍然存续，故在本次股权转让后，现有

在册职工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不因本次股权转让而改变；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企业与职工双方继续履行原已签

订的《劳动用工合同》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3

、本次股权转让，如职工自愿解除与公司签订的《劳动用工合同》，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及地方法规按职工在本企业连续工作年限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由于公司缺乏汽车生产制造、管理的经验，加之汽车行业复杂的外部环境及达州公司自

身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等因素影响，收购达州公司以来，其经营状况未有明显改善，

2004

年至今持续亏损，并且亏损逐年加大，使公司合并净利润大幅下滑。为更好地促进公司的

快速发展，进一步调整公司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减少由于子公司长期亏损给公司业绩的

影响，公司决定对持有的达州公司股权予以出售。

2

、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预计对公司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利润影

响金额为增加利润

1000

余万元。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评估报告；

3

、产权交易合同；

4

、昆明泛亚产权交易所对云内动力达州汽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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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

电话传真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５

名，实到董事

５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家盛先生主持。董事长何家盛先生、副董事长潘立夫先

生系关联董事回避本次表决。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星宏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朗迪景观建造（深圳）有限公司签订

采购协议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因朗迪景观建造（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迪景观”）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杜惠恺先生

投资控制的企业，上海星宏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星宏”）与之构成关联关

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１

、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征求过独立董事意见；

２

、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上海星宏与朗迪景观签订《采购协议》；

３

、按照上市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修订版）第

１１０

条第（五）款规定的情形，我们同意将

《上海星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朗迪景观建造（深圳）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的议案》提交本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进行审议；

４

、本次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交易，它将为上市公司增加约

５００

万元的营业

收入，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权益的行为；

５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６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关联董事何家盛先生、潘立夫先生在表决过

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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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关联交易系全资子公司上海星宏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星宏”）

日常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交易，它将为上市公司增加约

５００

万元的营业收入；

２

、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不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关联交易的获利将计入当期损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近日，公司从上海星宏获悉，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上海市与朗迪景观建造（深圳）

有限公司签署了《采购协议》。按照该协议内容，朗迪景观要求上海星宏为其建造的景观工程

采购不同规格、不同数量的蓝花楹、巴西豹木、大班树、美丽异木棉等景观植物。

（二）朗迪景观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杜惠恺先生投资控制的企业，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版）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的规定情形，朗迪景观系本公司、上海星宏的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全体董事

出席会议，关联董事何家盛先生、潘立夫先生依法回避表决，其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 本次交易事前得到公司独立董事认可， 并就事前认可和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意见

（详情请见本公告第九款内容）。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

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的姓名或名称、住所、企业性质、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法定代表人、注册资

本、税务登记证号码、主营业务、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

１

、名称：朗迪景观建造（深圳）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曾天艺

３

、注册地与法定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黄君山

１５２

号

４

楼

４０１

室；

４

、企业性质：台港澳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港币）；

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深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０７５８６２２７００

、国税纳税编码：

７８３６８５２７

、地税纳税编

码：

２０３１４２９１

；

７

、主营业务：从事城市园林景观绿地规划设计、施工和养护管理（法律法规规定要资质证

经营的，取得后方可经营）；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增加：从事园林花木的种植，销售自产产品；

８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１

）、 主要股东： 香岛园艺有限公司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ＨＫ

））持有朗迪景观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香港籍人士杜惠恺先生。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

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１

、 朗迪景观于

２００４

年由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杜惠恺先生投资的香岛园艺有限公司出资设

立，注册资本金为港币

１０００

万元，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该公司主要在国内从事园林绿化

之设计及施工。

２

、该公司自设立以来，其业务稳步发展，收入与利润逐年上升。最近三年先后建造完工了

深圳华为五和大道绿化改工程、深圳观澜湖汉仕达高尔法球场绿化工程、深圳市龙岗区大运

会主场馆周边黄土裸露整治工程（一标段）、广州红丰与金湖连接路景观工程等

２１

项共计

７０００

多万元的投资项目；目前还拥有广佛新世界一期浮岛工程、深圳中心公园改造工程等

８

个总投

资约

５０６０

万元的在建工程。

３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完成

５００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３０

万元、净资

产约

１２７３

万元、总资产约

３９６３

万元。

（三）本公司及上海星宏与朗迪景观之间的关联关系构成情况见下图：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按照本次交易的协议，朗迪景观需要上海星宏提供的园林植物明细如下列采购清单

所示：

一、蓝花楹报价

序号 树种 胸径（

ｃｍ

） 数量（棵）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１

蓝花楹

１３－１５ ７ 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２

蓝花楹

１５－２０ ５１ 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９

，

０００．００

３

蓝花楹

２０－２５ ５１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蓝花楹

２５－３１ ９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１８ ２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二、巴西豹木报价

序号 树种 胸径（

ｃｍ

） 数量（棵）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１

巴西豹木

７－１１ ７ １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０００．００

２

巴西豹木 地径

８－１２ １２ 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２００．００

３

巴西豹木 地径

１３－１８ ４ １

，

８００．００ ７

，

２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３ ２７

，

４００．００

三、大班树报价

序号 树种 胸径（

ｃｍ

） 数量（棵）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１

大班树

１４－１５ ３ ２

，

８００．００ ８

，

４００．００

２

大班树

１５－２０ ８７ ３

，

６００．００ ３１３

，

２００．００

３

大班树

２０－２５ ８７ ５

，

３００．００ ４６１

，

１００．００

４

大班树

２５－３０ ８ ７

，

５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８５ ８４２

，

７００．００

四、美丽异木棉报价

序号 树种 胸径（

ｃｍ

） 数量（棵）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１

大幅木棉

１５－２０ ４４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大幅木棉

２０－２５ １６９ ６

，

９００．００ １

，

１６６

，

１００．００

３

大幅木棉

２５－３０ ８５ ８

，

２００．００ ６９７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９８ ２

，

０８３

，

１００．００

五、总报价

总计

５

，

０１３

，

２００．００

（二）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版）的规定，本次交易不需审计与评估。

（三）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园林植物的采购与销售，其定价将按相关园林植物的市场行情和市场价格

随行就市，由上海星宏按照协议约定的需求，采取向多个苗木供应商寻价、比价、就近采购的

原则，与签约方根据公平原则经商业磋商而确定。不存在以高于市场平均价格向独立第三方

进行采购、也不存在以低于市场平均价格向关联方销售，整个采购销售的双向交易不存在不

公允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的协议约定：采购价为人民币

５

，

０１３

，

２００．００

元（伍佰零壹万叁仟贰佰元整），

具体金额以双方确认的实际采货物数量结算金额为准。

（二）支付方式：朗迪景观验收上海星宏提供的货物合格后，在收到上海星宏提供的完税

发票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向上海星宏支付至结算总价的

９５％

；保修期及维护期满后（从

朗迪验收合格签收确认日起满一个月）， 朗迪景观收到上海星宏提供的完税发票后

２０

个工作

日紧转账方式支付至结算总价款的

１００％

。

（三）本次交易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不存在其它附加条件），双方

履行完毕各自的权利义务时（不存在其它期限），本协议自行终止。

（四）本次交易产生的利得全部归上海星宏所有，不存在上海星宏或上市公司向关联人输

送利益的情形。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它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让渡商业机会给上市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其采购需求是真实的，本次交易的发生也是真实的。

通过本次交易，上海星宏以及合并报表后的上市公司将有约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经营收入，

能增加收入金额，其获利也将计入当期损益。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本报告的披露日， 本公司及上海星宏没有与该关联人发生任何交

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前征求过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得到其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

易的表决程序及公平性发表的意见如下：

１

、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征求过独立董事意见；

２

、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上海星宏与朗迪景观签订《采购协议》；

３

、按照上市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修订版）第

１１０

条第（五）款规定的情形，我们同意将

《上海星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朗迪景观建造（深圳）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的议案》提交本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进行审议；

４

、本次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交易，它将为上市公司增加约

５００

万元的营业

收入，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权益的行为；

５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６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关联董事何家盛先生、潘立夫先生在表决过

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十、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聘任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会计师、评估师、财务顾问）出具专

业意见的。

十一、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３．

采购协议；

４．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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